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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7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郑州航空港算力集群建设项目 

提供履约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除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本次解除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43,060.54 万元。本次担保解除后，河南直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直真”）为河南智云数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智云”)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本次担保涉及的反担保同步解除。 

一、履约担保情况概述 

（一）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河南空港数字城

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空港”）、河南智云签订了《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处理中心项目算力集群部分建设、维护、运

营一体化合同（一标段）》（以下简称“《空港销售合同》”），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9）。 

（二）为更好推进项目实施，公司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设立了全资

子公司河南直真，并签订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处

理中心项目算力集群部分建设、维护、运营一体化合同（一标段）补充协议》，

各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将《空港销售合同》中公司的权利义务转移至河南直

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签署

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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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河南直真为河南智云的履约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形成对合并报表范

围外的主体的担保金额为 143,060.54 万元，河南智云为此提供了反担保措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郑州航空港算

力集群建设项目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此次履约担保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履约担保的解除情况  

2025 年 6 月 4 日，河南空港、公司、河南智云与河南直真四方共同签署了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处理中心项目算力集群部分

建设、维护、运营一体化合同（一标段）补充协议二》，经各方协商一致，河南

智云在原项目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转移至公司。 

2025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大数据

产业园大数据处理中心项目算力集群部分建设、维护、运营一体化合同（一标段）

补充协议二》协议同步生效。据此，河南直真对河南智云的履约担保责任正式解

除，本次担保涉及的反担保同步解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5 日披

露的《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及

2025 年 6 月 24 日披露的《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5）。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解除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35,886.1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90,886.1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74%；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总余额为 7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78%。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涉及诉讼及因被判断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等。 

四、备查文件 

1、《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处理中心项目算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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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部分建设、维护、运营一体化合同（一标段）补充协议二》； 

2、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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